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哥林多書信(八)另一封書信 

聖經編錄保羅寫的兩封哥林多書信，前書是保羅在以弗所服事時寫的，那時保羅

聽說哥林多教會發生問題，自己又不便離開，便藉著寫信來指正他們，並允諾要

去哥林多探望他們。後書則是保羅在結束以弗所的服事，去哥林多的路上，經過

馬其頓時寫的。不同於前書較多屬靈問題的解答，聖徒生活和教會聚會的規矩與

指正。相較於前書較多表明客觀的真理，後書則較多提到主觀的經歷，保羅毫不

保留地陳述自己特殊的經驗、見證，和感受，勉勵哥林多聖徒更深的經歷基督。 

 

一. 後書的概論 

哥林多前後書是保羅和提摩太聯名寫的書信，寫的對象是哥林多教會，及亞該亞

各地的聖徒。這是保羅第三次要到哥林多之前不久，在馬其頓事奉時所寫的。 

1. 寫作的背景：約在 A.D. 56 年，保羅結束在以弗所的事工，往馬其頓去服事。

正思索是否要去哥林多時，在馬其頓遇見提多，得知哥林多教會悔改的情況

(林後 7:5-8)，心裡大感安慰，於是寫了這封信。告訴他們，不久要到哥林多

探望他們。後來果然他去了，在那裡住了三個月(徒 20:2-3)，然後回耶路撒冷。 

2. 本書的結講：本書是保羅書信中，最沒有系統和連貫的書信，常論述不同的

主題，有學者認為是集錄不同時所寫的信。大體上，本書可分以下三部分：  

a. 1-7 章：保羅解釋更改行程的緣由，並解釋自己行事為人和事奉的原則。

保羅也因哥林多聖徒的悔改而滿心歡喜，得著安慰，為此保羅誇獎他們。 

b. 8-9 章：保羅鼓勵哥林多教會要收集捐項，與其它外邦教會所收的捐項，

一同帶到耶路撒冷，幫助猶太的弟兄。按前書的結構，這應是信的結語。 

c. 10-13 章：保羅強調他必會到哥林多去，並以他個人事奉的經歷，表明他

確實有使徒的職分。由於保羅在本段的口氣不同於前 9 章，許多學者認

為這段是使哥林多聖徒憂愁的「流淚書信」，附加到另一封信的後面。 

3. 後書的特色：本書是保羅最直白的書信，多次流露他的情緒和感情。信中也

包含重要的真理和事奉的原則，為聖徒提供行事為人的原則和事奉的榜樣。 

a. 保羅情感的流露：哥林多教會是保羅所生養的，保羅雖不在他們那裡，

心卻常與他們同在(林前 5:3)。對他們勸勉指正，都直截了當，毫不保留。 

b. 保羅特殊的經歷：保羅說到他被提到三層天，也說到主將一根刺加在他

身上，他並非誇自己特殊的經歷，而是顯明神行事的法則(林後 12:1-10)。 

c. 保羅個人的自傳：保羅傳福音受了許多逼迫，使徒行傳只記載了一部份，

在這信上，保羅為他使徒職分辯護，而詳細地列出他受逼迫患難的經歷

(林後 11:23-29)，這雖是愚妄話，卻是保羅個人自傳中最重要的記錄之一。 

d. 保羅心中的負擔：保羅是猶太人，奉召作外邦人使徒，但他對骨肉至親

懷著極深的負擔(羅 9:1-5)，盡心竭力地想把外邦和猶太人連繫在一起，

所以保羅一再地傳講合一信息(弗 2:11-19; 林前 12:13; 西 3:11)。並鼓勵

他所建立的外邦教會，要表達對猶太教會的情誼，做出奉獻(林後 8-9 章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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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. 後書的內容 

約在 A.D. 56 年，保羅結束在以弗所的事工，往馬其頓去服事，在那裡遇見提多，

得知哥林多教會悔改的情況(林後 7:5-8)，心得安慰，於是寫了這卷書。書中較多

講到怎樣成為神的工人，保羅把他在服事中面對的各種情況寫出來，面對極大的

患難和困苦，他如何應付、處理，最終得勝，當中有許多屬靈原則值得我們學習。 

1. 保羅的安慰：【1:1-2:17】：聖徒在世上雖受患難，但神必要賜下安慰，保羅與

他們分享他的經歷。保羅前次寫信責備他們，話說得很重，因而使他們憂愁。

其實保羅疼愛他們，要試驗他們。保羅說出神的道，屬神的人聽見就活了；

但不屬神的人抵擋神的道，心裡剛硬，聽見卻不領受，就要被神棄絕而滅亡。 

2. 新約的執事【3:1-5:10】：保羅說到他蒙召就是要把基督榮耀的福音傳揚出來，

不是憑自己的力量，而靠聖靈的大能，使人能與神和好，並成為神造的人。 

a. 屬靈的執事：神與人立了新約，祂的話不再是刻在石版，而是寫在心版；

不是憑字句，而是憑聖靈，使我們雖然活在肉身中，但可以敞著臉看見

主的榮光，就被塑造成為主的形狀，榮上加榮，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。 

b. 寶貝在瓦器：神賜聖靈給我們作憑據，好像寶貝放在瓦器裡，在各樣的

患難中，顯出莫大的能力。即便外體是軟弱、卑賤、漸漸朽壞，但內心

卻一天新似一天，並確信將來必要進到神的榮耀裡，永遠與主同在。 

c. 神與人和好：福音的本質就是神愛世人，基督為我死，使我與神和好，

成為新造的人，不再為自己活，而為主活，並傳揚神與人和好的福音。 

d. 同工與成聖：聖徒與神同工，雖遭受患難、窮乏、鞭打、監禁，但因著

與神同在而一無所缺。聖徒雖然活在世界，但不屬世界，並且要與世界

分別出來，成為聖潔，因為神是聖潔，只有成為聖潔才能作屬神的人。 

3. 對教會囑咐【7:2-9:15】：保羅先前寫信，使教會因著神的意思憂愁而悔改，

保羅為此感到安慰與歡喜。保羅要求外邦教會募捐給耶路撒冷教會，並且以

馬其頓教會為例，他們樂意捐項，把從神領受的富足，分享出去。捐項原是

不勉強，隨本心所酌定，當人甘心施捨，是神所喜悅的。並且是神使人富足，

得以行善，所以不要以自己做的善事誇口，而是將感謝和榮耀都歸與神。 

4. 軟弱與大能【10:1-12:13】：保羅傳揚基督，面對許多試煉患難，但他靠神的

恩典勝過這一切。他得勝的秘訣是誇自己的軟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他。 

a. 爭戰與權柄 10:1-18：聖徒要面對屬靈的爭戰，不能憑著血氣，而是靠神

所賜的權柄。藉著爭戰造就聖徒，使他們的心意轉回，以致都順服基督。 

b. 熱心與患難 11:1-33：保羅為福音受患難，為眾教會掛心，希望聖徒專一

愛主。但有人偏離基督，保羅便起憤恨〔熱心〕，警告他們不要受引誘。 

c. 誇口與軟弱 12:1-13：保羅得著極大的啟示，進到三層天，也有神蹟奇事

顯出使徒的憑據，並用使徒的權柄教訓人，並非他愛誇口，而是不得已。

其實他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，在軟弱中，主的恩典夠用，靠主剛強。 

5. 安排行程【12:14-13:14】：保羅要去哥林多，不是為自己的好處，是因愛他們。

保羅從主得權柄，他雖不寬容罪，但也用愛心和鼓勵的話來造就聖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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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. 神賜的安慰〔哥林多後書 1:1-24〕 

保羅結束在以弗所的事奉，在那裡就如與野獸爭戰，遇到各樣的患難。但保羅卻

蒙神保守，拯救，從神得著力量，並體會神是賜各樣安慰的神。保羅沒有因各樣

患難而喪志，反而在凡事上經歷神的恩典，使他無論處在什麼環境都喜樂滿足。 

1. 患難得安慰：神允許患難臨到，但也應許要賜下安慰。只有經歷患難的人才

需要安慰，多受患難，就多需要安慰；若沒有患難，就無法體會安慰的滋味。 

a. 神的體恤：神統管萬有，知道人心感受，藉著祂兒子道成肉身，並賜下

聖靈；基督是安慰者(路 2:25; 賽 40:1-2)，聖靈也稱為保惠師。祂能體恤

我們的軟弱(來 4:15)，並與我們同受苦難(賽 63:9)，只有祂能安慰我們。 

b. 聖徒受苦：聖徒蒙召與基督一同得分，與祂一同受苦，才能與祂一同得

榮耀(羅 8:17; 彼前 4:13)。但在苦難中，祂賜聖徒夠用的恩典，勝過難關。 

c. 同得安慰：聖徒蒙召作基督的身體，聖徒互為肢體，彼此都要感同身受，

同甘共苦(林前 12:26)。聖徒經歷苦難與安慰，就能安慰遭各樣患難的人。 

2. 救恩三部曲：神是昔在，今在，以後永在的神(啟 1:4)，祂的拯救也從亙古、

現今，直到永遠。神賜下救主耶穌基督，使聖徒在基督裡經歷所有的救恩。 

a. 過去：神在創世以前，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(弗 1:4)，且藉著在兩千年前

完成十字架的救贖(彼前 1:20)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歷世歷代，每一個

聖徒都因信得著救恩，脫離極大的死亡，使我們不致滅亡，反得永生。 

b. 現在：聖徒蒙主拯救，不是僅此一次，基督現今在父神右邊，且為聖徒

代求(羅 8:34)，聖徒隨時可以到祂面前得幫助，蒙拯救(來 4:16; 7:25)。 

c. 將來：末世基督要再臨，祂要坐在榮耀的寶座，審判萬民(太 25:31-33)。

聖徒藏身在基督裡，就可坦然面對審判(約一 4:17)，蒙祂拯救(來 9:28)。 

3. 良心的見證：保羅常勉勵自己，對神對人，常存無虧的良心(徒 24:16)。他對

哥林多的聖徒更是如此，心中坦然，對他們沒有隱藏，只用愛心說誠實話。 

a. 良心無愧：神造人，賜人良心，其功用是讓人對罪感到羞愧，且敬畏神。

若天良的虧欠被洗淨，就能坦然無懼來到神面前(來 10:22; 約一 3:21)。

若硬心不悔改，良心如被熱跌烙慣了(提前 4:2)，就被蒙蔽，不明白真理。 

b. 行程更改：保羅原來答應哥林多聖徒要去探訪他們(林前 16:5-7)，但後來

遇到阻礙而更改行程，這一切都有神的引導(徒 16:6-7)，不是出於人意。

神是信實的，也是真理，絕不會忽是忽非，在基督裡都是實在的〔阿們〕。 

4. 聖靈作憑據：聖徒蒙召作神的子民，憑據就是聖靈(弗 1:14; 林後 5:5)，憑據

就是買賣的契約和權狀。有了聖靈，表示聖徒是屬神的，保證可以進神的國。 

a. 神得榮耀：當聖徒的生命與基督聯合，成為一體，得以結出果子，神就

得榮耀(約 15:5-8)。榮耀在基督裡(來 1:3; 提後 2:10)，有了基督就有榮耀。 

b. 神膏我們：膏代表從神得權柄能力，如舊約祭司、君王、先知。耶穌靠

聖靈的膏抹(路 4:16-21; 徒 10:38)，聖徒事奉也要如此(徒 1:8; 約一 2:27)。 

c. 神印我們：印是標誌，表示聖徒是屬神的，是否是神兒女乃在於身上有

沒有聖靈為印記(啟 7:2-3)。不屬神的，沒有聖靈，也不接受聖靈(約 14:17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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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. 基督的馨香〔哥林多後書 2:1-17〕 

保羅對哥林多的聖徒顯出為父的心，用基督的愛包容他們的軟弱和過犯。保羅也

體會基督的心，憂主所憂，樂主所樂，在各方面活出主的生命，散發基督的馨香。 

1. 憂愁與快樂：保羅為哥林多聖徒的靈魂時刻警醒禱告，忠心照管(彼前 5:1-4)。

當他將來要在神面前交帳時，就不致於憂愁(來 13:17)，而是滿心歡喜快樂。 

a. 使人憂愁：保羅暫緩去哥林多，是因教會有些人叫他憂愁，可能是公開

敵擋保羅，質疑保羅使徒的權柄，造成教會的分裂，並使許多弟兄跌倒。 

b. 流淚書信：保羅提到先前他寫的「流淚書信」，措辭嚴厲，保羅預期這信

會叫他們憂愁。但他寫的目的不是叫他們憂愁，而是表明格外疼愛他們。 

c. 使人快樂：當罪人從迷途上轉回，便是救一個靈魂不死(雅 5:20)，天上

要為他歡喜(路 15:7)。保羅與眾聖徒一同分憂，也一同快樂(林前 12:26)。

保羅深愛哥林多的聖徒，因他們的過犯而憂愁，也因他們的悔改而快樂。 

2. 責罰與赦免：保羅寫的流淚書信顯出功效，那些使保羅憂愁的人，引起公憤，

且受眾人的責罰。保羅勸眾人赦免這些人，免得他們憂愁太過，以致沉論。 

a. 懲治犯錯者：神是公義的，絕不以有罪的為無罪。教會在面對有過犯的

弟兄，不是姑息，而要指正(太 18:15-17)。但也用愛來遮蓋罪(彼前 4:8)。 

b. 赦免人的錯：基督來，不是要定人的罪，而是要世人因他得救(約 3:17)。

聖靈使人知罪悔改，只要悔改，就得赦免，也要饒恕(太 18:22; 約一 1:9)。  

c. 撒但的詭計：撒但曾試探亞當和耶穌，用的詭計是一樣的，就是叫人以

自我為中心而導致犯罪墮落。叫人眼目離開神，不聽神，而是順從自己。 

3. 得救與滅亡：保羅傳使人得救的福音，許多人被蒙蔽，拒絕福音，結局就是

滅亡。基督降世，為要拯救罪人，信祂的就必得救；不信的就要滅亡(約 3:36)。 

a. 在基督裡誇勝：基督呼召教會作得勝者(啟 2-3 章)，不是靠自己的力量，

而是同祂得勝(啟 17:14)。藉著基督並祂釘十字架，勝過一切(西 2:13-15)。 

b. 基督馨香之氣：聖徒與基督親近、親密，生命才能散發基督馨香之氣： 

1) 效法基督：如基督作馨香的供物獻與神(弗 5:2)，蒙神悅納(羅 12:1)。 

2) 愛慕基督：聖徒被主愛吸引(歌 1:3; 12)，如香膏傾倒(路 7:36-47)。 

3) 活出基督：生命結出成熟的果子(加 5:22-23)，散發出香氣(歌 4:16)。 

c. 憑著基督講道：保羅不傳別的，只傳基督並祂釘十字架(林前 2:2)。叫人

能領受這道(林後 5:11-21)，把人在基督裡完全引到神面前(西 1:28-29)。 

 

結論 

人生在世必遇患難，如同火星飛騰(伯 5:7)，但神應許我們在苦難中必得著安慰、

拯救，和醫治。神賜聖靈保惠師當作我們隨時的幫助，使我們勝過各樣的試煉；

也賜我們憑據和盼望，叫我們能忍受一切苦難(來 12:2)。當我們從主得著安慰與

醫治，神的膏油便在我們身上，散發基督的馨香，這馨香就是基督的生命。我們

傳揚基督，是要顯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，這香氣代表對主的降服與愛慕，

也是生命成熟的表徵；成為像耶穌一樣，將自己當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，獻與神。 


